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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發 生 危 害 電 腦 運 作 ， 從 而 造 成 客 戶 用 郵 不 便 與 事 業 形 象 受

損 ， 郵 政 儲 匯 局 乃 積 極 規 劃 建 置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系 統 。 其 目 的 在

一 旦 遇 有 災 變 發 生 ， 電 腦 作 業 可 迅 即 切 換 至 位 於 台 中 的 備 援 中

心 接 替 運 作 ， 以 確 保 事 業 永 續 經 營 與 降 低 災 害 損 失 。

　 　 此 次 出 國 即 在 考 察 日 本 大 型 金 融 機 構 資 訊 作 業 備 援 系 統 與

容 量 規 劃 之 建 置 管 理 技 術 以 及 運 作 經 驗 。 所 拜 訪 之 三 菱 信 託 銀

行 係 採 用 X R F、 I M S / R S R 與 F T P 等 備 援 機 制 ， 縝 密 詳 實 的 規 劃

與 設 計 使 其 在 主 中 心 遇 有 災 變 的 二 小 時 後 ， 副 中 心 即 可 接 替 業

務 營 運 。 此 次 亦 參 與 相 關 研 習 課 程 ， 學 習 容 量 規 劃 之 目 標 、 原

則 與 實 施 步 驟 。 並 針 對 郵 政 備 援 作 業 就 主 、 副 中 心 在 主 機 、 磁

碟 機 等 設 備 之 容 量 規 劃 舉 行 個 案 研 討 ， 以 確 保 規 劃 方 向 正 確 ，

不 致 因 資 源 容 量 配 置 失 當 而 影 響 備 援 效 益 與 功 能 之 發 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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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 、 前 　 言

　 　 吾 郵 早 自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起 即 實 施 電 腦 作 業 以 協 助 業 務 之 推

展，迄 今 已 逾 三 十 年。在 此 期 間 各 項 重 要 的 業 務 如 存 簿、劃 撥 、

定 期 、 匯 兌 、 壽 險 、 郵 務 、 人 事 薪 給 、 會 計 ⋯ ⋯ 等 均 已 陸 續 完

成 電 腦 化 作 業 。 今 日 郵 政 資 訊 作 業 系 統 之 複 雜 、 網 路 之 規 模 、

交 易 量 之 龐 大 ， 在 在 均 居 全 國 之 冠 。 面 對 業 務 的 快 速 發 展 與 外

在 環 境 激 烈 的 競 爭 ， 郵 政 事 業 之 營 運 對 電 腦 的 仰 賴 程 度 與 日 俱

增 ， 這 使 得 電 腦 一 旦 遭 遇 災 變 事 故 ， 致 使 系 統 毀 損 作 業 停 頓 ，

將 對 廣 大 用 郵 民 眾 造 成 極 大 不 便 ， 亦 對 郵 政 形 象 造 成 嚴 重 衝

擊 ， 這 也 更 突 顯 資 訊 作 業 風 險 管 理 的 重 要 性 。

　 　 有 鑑 於 此 ， 吾 郵 為 防 止 災 害 或 異 常 狀 況 之 發 生 導 致 危 害 電

腦 作 業 正 常 運 作 ， 乃 積 極 進 行 雙 中 心 系 統 規 劃 測 試 與 台 中 備 援

中 心 資 訊 大 樓 之 擘 建 。 其 目 的 在 一 旦 遇 有 災 變 發 生 ， 資 訊 作 業

可 迅 即 切 換 至 備 援 中 心 接 替 運 作 ， 以 確 保 事 業 永 續 經 營 與 降 低

災 害 損 失 。 值 此 備 援 大 樓 即 將 峻 工 、 雙 中 心 作 業 所 需 各 項 資 訊

設 備 容 量 亟 待 細 部 規 劃 、 購 置 以 便 進 行 備 援 作 業 測 試 之 際 ， 此

次 出 國 即 在 考 察 日 本 金 融 機 構 備 援 建 置 與 容 量 規 劃 之 運 作 情

況 ， 以 為 借 鏡 ， 俾 確 保 規 劃 方 向 正 確 ， 與 雙 中 心 作 業 運 作 正 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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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 利 。

　 　 這 次 考 察 參 訪 了 日 本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， 了 解 其 資 訊 系 統 災 害

回 復 備 援 建 置 的 規 劃 重 點 與 設 計 方 向 ， 以 及 共 四 個 資 訊 中 心 之

系 統 配 置 與 備 援 運 作 模 式。也 對 不 同 的 備 援 機 制 如 I M S / R S R 與

F T P 、 X R C 等 功 能 效 益 之 優 劣 分 析 有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。 另 外 亦 參

與 了 容 量 規 劃 研 習 課 程 ， 學 習 資 訊 作 業 一 般 性 容 量 規 劃 之 技 術

原 理 與 實 施 步 驟 ， 同 時 也 了 解 在 進 行 備 援 中 心 容 量 規 劃 作 業

時 ， 針 對 備 援 作 業 之 特 殊 性 有 那 些 關 鍵 因 素 應 予 特 別 考 量 。 最

後 ， 亦 進 行 郵 政 備 援 中 心 容 量 規 劃 之 個 案 研 討 ， 對 於 吾 郵 備 援

系 統 架 構 以 及 作 業 所 需 之 主 機 、 磁 碟 機 等 設 備 之 容 量 規 劃 原

則 、 方 向 與 應 注 意 事 項 均 有 深 入 之 探 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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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 、 行 程 概 要

本 次 考 察 期 間 為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三

日 ， 其 行 程 如 下 ：

十 月 三 十 一 日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搭 機 赴 日 本 東 京

十 一 月 一 日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參 訪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(東 京 ‧ 港 南 中 心 )

十 一 月 二 日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 參 訪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(宇 都 宮‧芳 賀 中 心 )

十 一 月 六 日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參 訪 IBM 日 本 海 濱 幕 張 實 驗 室

十 一 月 七 日 ∼ 十 一 月 九 日 　 備 援 中 心 容 量 規 劃 研 習 課 程

十 一 月 十 日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郵 政 備 援 中 心 容 量 規 劃 個 案 研 討

十 一 月 十 三 日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自 東 京 搭 機 返 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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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災 害 備 援 建 置

一 、 概 述

　 　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係 日 本 一 家 專 營 信 託 金 融 業 務 的 大 型 銀 行 ，

在 日 本 國 內 共 有 五 十 餘 個 分 行 機 構 。 核 心 業 務 以 傳 統 的 銀 行 金

融 服 務 和 資 產 管 理 、 基 金 管 理 為 主 ， 營 收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雖 然 來

自 於 前 者 ， 但 近 年 來 資 產 和 基 金 管 理 業 務 之 比 重 亦 急 遽 成 長 。

　 　 就 該 銀 行 的 電 腦 應 用 系 統 而 言，銀 行 金 融 服 務、資 產 管 理 、

基 金 管 理 三 大 核 心 業 務 分 別 隸 屬 於 三 套 獨 立 作 業 ， 彼 此 間 卻 又

可 資 料 共 享 的 電 腦 應 用 系 統 。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為 了 能 將 自 有 的 資

訊 人 力 完 全 投 注 於 應 用 專 案 的 開 發 ， 乃 將 電 腦 中 心 的 系 統 操 作

和 管 理 委 外 給 I B M 公 司 ， 由 I B M 公 司 專 屬 配 置 約 一 百 九 十 人

負 責 該 銀 行 各 個 資 訊 中 心 的 機 房 設 備 操 作 、 系 統 軟 體 維 護 、 系

統 效 能 調 適 與 容 量 規 劃 等 工 作 。 各 類 業 務 應 用 程 式 的 開 發 和 維

護 ， 則 主 要 由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內 部 的 資 訊 單 位 三 百 餘 位 以 及 銀 行

附 屬 公 司 另 外 約 三 百 餘 位 的 程 式 設 計 人 員 負 責 。 該 銀 行 共 有 四

個 資 訊 中 心 ， 彼 此 間 以 高 速 網 路 相 互 連 接 成 一 體 ， 運 作 有 如 單

一 的 超 大 型 資 訊 中 心 。 四 個 中 心 其 中 的 二 個 係 電 腦 主 機 中 心 ，

之 所 以 分 成 四 個 中 心 運 作 非 關 電 腦 作 業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建 置 之 考

量 ， 而 是 銀 行 內 部 特 殊 之 管 理 因 素 所 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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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資 訊 系 統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建 置

(一)建置背景

1 . 建 置 原 因 ：

( 1 )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位 於 江 土反 地 區 的 分 行 和 電 腦 主 機 中 心

均 在 發 生 於 1 9 9 5 年 1 月 1 7 日 的 強 度 7 . 2 級 阪 神 大

地 震 中 遭 到 毀 損 ， 雖 然 資 訊 系 統 幸 未 因 之 停 止 運

作 ， 但 唯 有 健 全 周 密 的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建 置 方 可 降 低

銀 行 的 營 運 風 險 。

( 2 ) 與 民 眾 生 活 、 企 業 營 運 息 息 相 關 的 銀 行 金 融 服 務 ，

不 容 許 因 任 何 原 因 而 暫 停 ， 這 使 得 A P S 系 統 的 備 援

建 置 成 為 當 務 之 急 。

2 . 建 置 範 圍：帳 戶 處 理 系 統 ( A c c o u n t i n g  P r o c e s s i n g  S y s t e m )

3 . 地 理 位 置 ： ( 1 ) 主 中 心 　 　 江 土反 地 區

  　 　 　 　 　 ( 2 ) 副 中 心 　 　 芳 賀 地 區

4 . 系 統 架 構 ： ( 1 ) 主 中 心 　 　 I M S / X R F

  　 　 　 　 　 ( 2 ) 副 中 心 　 　 兼 具 I M S / R S R 與 二 C P U 間 之

X R F 二 種 機 制

5 . 建 置 目 標 ： 主 中 心 遇 有 災 害 發 生 ， 副 中 心 能 於 二 小 時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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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換 接 替 電 腦 作 業 。

6 . 建 置 時 程 ：

( 1 ) 1 9 9 5 年 4 月 專 案 啟 動

( 2 ) 1 9 9 5 年 4 月 ∼ 6 月 災 害 回 復 規 劃 (N/V

FTP)

( 3 ) 1 9 9 5 年 7 月 ∼ 1 9 9 6 年 7 月 A.系 統 軟 體 功 能 測 試

B.災 害 回 復 測 試 與 建

　 置 (N/V FTP)

( 4 ) 1 9 9 6 年 3 月 ∼ 1 9 9 6 年 7 月 災 害 回 復 規 劃 (IMS/

RSR)

( 5 ) 1 9 9 6 年 8 月 ∼ 1 9 9 7 年 3 月 災 害 回 復 開 發 與 測 試

( 6 ) 1 9 9 7 年 4 月 ∼ 1 9 9 7 年 6 月 災 害 回 復 演 練 測 試

( 7 ) 1 9 9 7 年 7 月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系 統 正

式 運 作

7 . 建 置 方 式 ：

( 1 ) 備 援 大 樓 建 物 係 銀 行 自 有 。

( 2 ) 硬 體 （ 主 機 、 週 邊 設 備 、 網 路 設 備 ⋯ ）、 軟 體 、 人 員

（ 操 作 、 管 理 、 監 控 ⋯ ） 則 委 外 由 I B M 負 責 購 置 或

派 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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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： 1.IMS： 資 訊 管 理 系 統 Informat ion  Management  Sys tem

　 　 2.XRF： 同 地 熱 備 援 系 統 Extended Recovery Fac i l i ty

　 　 3.RSR： 遠 程 異 地 備 援 Remote  Si te  Recovery

　 　 4.N/V FTP： 檔 案 傳 送 程 式 NetView Fi l e  Transfer  Program

(二)四個資訊中心之功能與系統配置

　 　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的 電 腦 資 訊 作 業 分 別 由 位 於 四 處 、 運

作 機 能 各 有 不 同 的 四 個 資 訊 中 心 共 同 完 成 。 各 中 心 的 功

能 與 系 統 配 置 如 下 （ 請 參 考 圖 一 、 圖 二 ）：

1 . 大 阪 的 江 土反 中 心 ( E s a k a )

( 1 ) 係 電 腦 主 機 中 心 ， 負 責 A P S 與 I P S 系 統 ， 以 儲 金 存

提 等 銀 行 金 融 業 務 為 主 ， 另 對 芳 賀 主 機 中 心 處 理 的

特 定 信 託 業 務 做 災 害 回 復 之 備 援 ， 未 來 擬 將 備 援 範

圍 擴 至 芳 賀 中 心 的 全 部 信 託 業 務 。

( 2 ) 配 置 有 一 部 I B M  9 0 2 1 - 8 2 0 主 機 （ 處 理 能 量 為 1 7 5

m i p s ）， 以 及 I B M .  H i t a c h i .  F u j i t s u 的 磁 碟 機 、 I B M

的 磁 帶 機 和 列 表 機 各 若 干 組 。

( 3 ) 主 機 共 切 割 成 數 個 L P A R ， 分 別 執 行 A P S 、 I P S 系 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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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開 發 、 維 護 及 營 運 作 業 。 其 中 一 特 定 之 L P A R

（ L o g i c a l  P a r t i t i o n ， 邏 輯 切 割 ) 對 營 運 A P S 之 L P A R

有 備 援 ( X R F  H o t  S t a n d - b y ) 之 功 能 。

2 . 宇 都 宮 的 芳 賀 中 心 ( H a g a )

( 1 ) 亦 係 電 腦 主 機 中 心 ， 負 責 信 託 業 務 ， 另 對 江 土反 中 心

的 A P S、 I P S 系 統 做 災 害 備 援 ， 故 而 系 統 容 量 甚 大 。

( 2 ) 配 置 有 三 部 I B M 主 機，分 別 為 9 0 2 1 - 9 8 2  ( 4 0 5  m i p s ) 、

9 6 7 2 - R 6 5  ( 3 0 4  m i p s ) 與 9 6 7 2 - Z 7 7  ( 1 0 9 3  m i p s ) 。 另 配

置 有 I B M 的 磁 碟 機 、 磁 帶 機 與 列 表 機 各 若 干 組 。

( 3 ) 以 9 6 7 2 - R 6 5 的 一 個 L P A R 對 江 土反  中 心 的 營 運 A P S 、

I P S 做 I M S / R S R  S t a n d - b y 備 援 。

( 4 ) 與 江 土反  中 心 相 距 7 0 0 公 里，係 以 R e m o t e  C T C  ( 3 M b p s )

與 之 相 連 。

3 . 東 京 的 港 南 中 心 ( K o h n a n )

( 1 ) 屬 企 業 主 控 中 心 ( E n t e r p r i s e  C o m m a n d  C e n t e r ) ， 以 及

應 用 系 統 開 發 中 心 ， 資 訊 人 員 多 集 中 於 此 ， 負 責 系

統 之 規 劃 、 決 策 、 設 計 與 開 發 。

( 2 ) 並 未 配 置 大 型 電 腦 主 機 ， 僅 有 R S / 6 0 0 0 伺 服 器 、 光

碟 機 、 磁 帶 機 與 列 表 機 各 若 干 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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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以 高 速 通 道 ( h y p e r  c h a n n e l ) 分 別 連 接 至 江 土反  中 心 與

芳 賀 中 心 。 透 過 自 動 化 工 具 以 遠 程 操 控 該 二 中 心 之

電 腦 主 機 與 網 路 系 統 之 運 作 ， 而 達 企 業 主 控 之 目

標 。

4 . 川 崎 中 心 ( K a w a s a k i )

( 1 ) 係 列 印 與 疏 存 中 心 ， 以 及 客 戶 服 務 中 心 ( C a l l  C e n t e r ,

T e l e p h o n e  B a n k i n g ) 。 負 責 列 印 、 磁 帶 分 儲 與 客 戶 服

務 。

( 2 ) 亦 未 配 置 大 型 電 腦 主 機 ， 僅 有 I B M 各 型 列 表 機 共 十

七 部 。

( 3 ) 亦 以 高 速 通 道 分 別 連 接 至 江 土反  中 心 與 芳 賀 中 心 。

(三)系統架構與備援規劃（請參考圖三）

1 . A P S 系 統 ( A c c o u n t i n g  P r o c e s s i n g  S y s t e m )

( 1 ) 由 江 土反  中 心 負 責 執 行 ， 主 要 處 理 帳 戶 存 提 交 易 等 金

融 服 務 ， 採 I M S / D C 與 I M S / D B 架 構 。 各 分 行 之 終 端

機 係 連 線 至 本 系 統 ， 江 土反  中 心 同 一 電 腦 主 機 的 另 一

L P A R 對 本 A P S 系 統 具 有 X R F  ( H o t  S t a n d - b y ) 之 同 地

備 援 能 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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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異 地 備 援 則 採 I M S / R S R  ( D B  L e v e l  T r a c k i n g ) 方 式 ， 由

芳 賀 中 心 對 江 土反  中 心 做 備 援 ， 亦 即 江 土反  中 心 的 A P S

系 統 在 處 理 每 一 筆 連 線 交 易 的 同 時 ， I M S 會 將 l o g

傳 送 至 芳 賀 中 心 的 T r a c k e r - I M S 以 同 步 更 新 該 中 心

的 備 份 資 料 庫  ( S h a d o w  D B ) 。

( 3 ) 如 遇 災 害 發 生 或 主 機 故 障 致 使 江 土反  中 心 之 A P S 系 統

無 法 正 常 運 作 時 ， 其 回 復 機 制 如 下 ：

A . 如 江 土反  中 心 同 一 主 機 尚 可 維 持 部 分 運 作 功 能

時 ， 具 X R F  ( H o t  S t a n d - b y ) 同 地 備 援 能 力 之 L P A R

即 可 啟 動 接 替 A P S 系 統 之 正 常 營 運 。

B . 如 江 土反  中 心 已 完 全 喪 失 運 作 功 能 時 ， 即 可 藉

C o m m a n d  O p e r a t i o n  S y s t e m 以 遠 程 操 控 接 替

( R T K O ,  R e m o t e  T a k e - O v e r ) 方 式 ，將 A P S 系 統 切 換

至 芳 賀 中 心 啟 動 及 運 作 。 而 分 行 終 端 機 網 路 系 統

亦 切 換 改 連 接 至 芳 賀 中 心 的 新 啟 動 A P S 系 統 ， 以

使 連 線 網 路 能 如 常 運 作 。

2 . I P S 系 統 ( I n f o r m a t i o n  P r o c e s s i n g  S y s t e m )

( 1 ) 由 江 土反  中 心 負 責 執 行 ， 主 要 處 理 銀 行 內 部 管 理 性 應

用 系 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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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災 害 備 援 採 N V / F T P  ( D B  b a c k u p ) 方 式 ， 由 芳 賀 中 心

對 江 土反  中 心 做 備 援 。

3 . 信 託 系 統

( 1 ) 由 芳 賀 中 心 負 責 執 行 ， 主 要 處 理 信 託 業 務 。

( 2 ) 災 害 備 援 採 N V / F T P  ( D B  b a c k u p ) 方 式 ， 由 江 土反  中 心

對 芳 賀 中 心 做 備 援 。

(四)災害回復規劃

1 . 副 中 心 接 替 程 序

　 　 主 中 心（ 江 土反  中 心 ）如 遇 災 害 致 使 無 法 運 作 ， A P S

系 統 可 以 R T K O 方 式 切 換 至 副 中 心 （ 芳 賀 中 心 ）， 改 由

新 啟 動 的 A P S 系 統 接 替 運 作 ， 其 程 序 如 下 ：

( 1 ) 系 統 啟 動  1 分 鐘

( 2 ) T r a c k e r - I M S 關 閉 3 0 分 鐘

( 3 ) 新 A P S 啟 動 9 0 分 鐘

( 4 ) 應 用 系 統 啟 動 整 備 0 ∼ 9 0 分 鐘

　 　 合 計 共 需 1 2 1 至 2 1 1 分 鐘 。 另 外 分 行 終 端 機 連 線

網 路 亦 需 由 原 先 連 線 至 主 中 心 ， 改 切 換 連 接 至 副 中

心，此 項 工 作 可 於 系 統 啟 動 時 同 步 進 行，其 程 序 有 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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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別 為 系 統 切 換 l o a d  V T A M / N C P ， 約 需 6 0 分 鐘 ， 以 及

分 行 終 端 機 的 切 換 。

　 　 上 述 應 用 系 統 啟 動 整 備 主 要 是 檢 查 主 、 副 中 心 二

地 資 料 是 否 一 致 ， 以 及 等 待 聯 外 系 統 開 妥 以 便 取 得 銀

行 外 部 資 料 。 所 需 時 間 隨 應 用 系 統 而 異 ， 由 帳 戶 之 儲

金 存 提 系 統 的 0 分 鐘 ， 到 外 匯 系 統 的 3 0 分 鐘 ， 以 及 放

款 系 統 的 9 0 分 鐘 。

　 　 事 實 上 ， 為 了 落 實 災 害 回 復 異 地 備 援 的 目 標 ， 三

菱 信 託 銀 行 針 對 相 關 的 應 用 系 統 和 資 料 庫 做 過 大 幅 度

的 修 改 ， 以 符 合 I M S / R S R 的 要 求 。 再 加 上 該 銀 行 採 用

D B  L e v e l  T r a c k i n g ， 主 副 中 心 二 地 資 料 庫 可 謂 幾 乎 同

步 ， 故 能 於 災 害 發 生 後 的 二 個 小 時 內 即 可 將 系 統 切 換

至 副 中 心 接 替 運 作 ， 在 主 中 心 的 系 統 與 設 備 修 復 完 妥

恢 復 正 常 運 作 之 前 ， 各 應 用 系 統 的 交 易 均 在 副 中 心 的

新 A P S 系 統 下 處 理 。

2 . 漏 失 資 料 之 回 復

　 　 因 為 I M S / R S R 係 採 用 將 主 中 心 連 線 交 易 的 u p d a t e

l o g 傳 送 至 副 中 心 以 更 新 該 地 備 份 資 料 庫 內 容 的 方

式 ， 而 非 針 對 每 一 筆 連 線 交 易 於 主 、 副 中 心 同 時 執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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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同 的 應 用 系 統 及 更 新 資 料 庫 內 容 。 故 而 主 中 心 的

A c t i v e  I M S 與 副 中 心 的 T r a c k e r  I M S 之 下 的 各 資 料 庫 之

內 容 多 少 會 產 生 時 間 落 差 。 在 故 障 或 災 害 發 生 導 致 主

中 心 系 統 運 作 中 斷 的 瞬 間 ， 被 迫 中 止 、 未 能 處 理 完 全

的 連 線 交 易 極 有 可 能 因 l o g 未 能 及 時 傳 送 至 副 中 心 使

得 二 地 資 料 庫 內 容 不 一 致 。 此 類 因 災 變 發 生 、 系 統 中

斷 而 造 成 的 資 料 漏 失 與 不 一 致 亟 需 於 副 中 心 切 換 接 替

後 儘 速 回 復 ， 其 方 式 隨 系 統 中 斷 時 交 易 進 行 至 何 步 驟

而 有 不 同 ：

( 1 ) 正 在 更 新 主 中 心 的 資 料 庫

因 為 未 及 將 l o g 送 出 ， 故 亦 尚 未 更 新 副 中 心 之 備 份

資 料 庫 ， 此 類 漏 失 需 找 出 該 筆 交 易 相 關 資 料 於 副 中

心 的 新 A P S 系 統 下 重 新 輸 入 處 理 。

( 2 ) 正 將 u p d a t e  l o g 送 出

副 中 心 未 能 收 到 l o g ， 亦 尚 未 更 新 其 備 份 資 料 庫 ，

此 類 漏 失 回 復 方 式 同 前 項 ， 亦 需 重 新 輸 入 處 理 。

( 3 ) 正 在 更 新 副 中 心 的 備 份 資 料 庫

因 為 副 中 心 已 收 到 l o g ， 待 新 A P S 系 統 啟 動 完 成 接

替 運 作 後 ， 以 先 前 收 到 的 l o g 繼 續 完 成 備 份 資 料 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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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更 新 即 可 。

3 . 災 害 回 復 系 統 管 理

( 1 ) 回 復 策 略

　 　 為 了 減 少 災 變 一 旦 發 生 ， 對 銀 行 主 力 業 務 帳 戶

儲 金 等 金 融 服 務 系 統 產 生 之 衝 擊 ，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投

入 大 量 人 力 改 寫 應 用 軟 體 、 修 改 資 料 庫 架 構 ， 並 使

用 I M S - R S R 功 能，使 得 副 中 心 的 A P S 各 項 連 線 應 用

系 統 在 R T K O 重 新 啟 動 時 可 完 全 由 系 統 自 動 操 控 ，

無 需 人 工 介 入 檢 查 。 相 反 地 ， 批 次 作 業 的 回 復 則 需

人 工 介 入 。 在 副 中 心 接 替 主 中 心 因 災 變 發 生 而 中 斷

執 行 之 各 項 批 次 作 業 時 ， 為 了 簡 化 此 類 批 次 作 業 重

新 啟 動 之 回 復 程 序 ， 該 銀 行 採 行 下 列 策 略 ：

A . 批 次 流 程 之 重 新 執 行 時 點 ( r e r u n  p o i n t )

基 本 上 所 有 的 批 次 作 業 自 系 統 中 斷 當 日 最 初 的

流 程 開 始 重 新 執 行 。 對 於 在 主 中 心 已 經 執 行 完 妥

且 正 常 結 束 的 各 流 程 ， 則 會 跳 過 不 予 執 行 。

B . 排 程 之 控 管

正 常 情 況 下 主 中 心 的 批 次 作 業 排 程 係 由 O P C / E S A

軟 體 自 動 控 管 ， 一 旦 災 變 發 生 ， 系 統 切 換 至 副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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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運 作 ， 批 次 排 程 之 回 復 將 改 由 程 式 設 計 人 員 控

管 。 之 所 以 採 用 人 工 介 入 的 方 式 原 因 有 二 ：

( A ) 考 量 系 統 載 負 ： 系 統 因 災 變 而 中 斷 時 ， 連 線 交

易 常 在 系 統 切 換 重 新 啟 動 後 蜂 湧 而 至，這 使 得

副 中 心 的 系 統 載 負 遠 超 過 主 中 心 正 常 運 作 時

之 一 般 載 負 量。故 有 必 要 以 人 工 檢 查 方 式 暫 時

避 開 耗 用 主 機 能 量 過 高 之 批 次 回 復 流 程，以 免

主 機 載 負 雪 上 加 霜 。

( B ) 人 工 作 業 較 具 彈 性：銀 行 之 各 類 應 用 系 統 彼 此

間 關 連 性 甚 高，這 使 得 批 次 作 業 流 程 因 互 相 串

連 而 甚 為 龐 雜 繁 複 ， 在 批 次 回 復 流 程 中 ， 由 相

關 人 員 決 定 自 何 流 程、何 程 式 回 復 或 重 新 執 行

顯 較 交 由 管 理 性 工 具 自 動 控 管 更 符 合 需 求，亦

更 具 作 業 彈 性 。

( 2 ) 回 復 步 驟 ：

　 　 批 次 作 業 重 新 啟 動 以 及 回 復 之 各 步 驟 與 所 需

時 間 如 下 ：

A . 前 置 作 業 ：

( A ) 收 集 批 次 排 程 等 相 關 文 件 及 資 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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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檢 查 批 次 流 程 執 行 之 情 況，是 正 常 結 束 或 不 正

常 中 止 。

( C ) 檢 查 批 次 流 程 資 料 庫 或 檔 案 處 理 情 況 。

( D ) 確 定 批 次 流 程 受 系 統 中 斷 影 響 而 需 回 復 之 範

圍 。

B . 決 定 自 何 流 程 、 何 程 式 重 新 執 行 ， 此 步 驟 約 需 一

小 時 。

C . 確 定 並 準 備 回 復 流 程 所 需 J C L ， 此 步 驟 約 需 二 小

時 。

D . 重 新 執 批 次 流 程 ， 約 需 六 小 時 。

4 . 復 歸 計 劃 ( R e s t o r a t i o n ： 重 回 江 土反  中 心 )

　 　 一 旦 副 中 心 系 統 接 替 運 作 穩 定 後 ， 遭 受 災 變 中 斷

運 作 的 江 土反  主 中 心 即 應 迅 速 展 開 各 項 復 歸 之 準 備 。 相

關 復 歸 工 作 視 江 土反  中 心 設 施 毀 損 或 故 障 之 嚴 重 情 形 而

定 ， 在 江 土反  中 心 的 交 通 、 建 物 、 水 電 ⋯ 等 各 項 設 施 都

恢 復 正 常 以 後 ， 資 訊 系 統 的 復 歸 步 驟 如 下 ：

( 1 ) 將 副 中 心 之 系 統 送 回 江 土反  中 心

三 菱 信 託 銀 行 選 擇 以 磁 帶 方 式 將 接 替 運 作 後 的 副

中 心 A P S 、 I P S 二 套 系 統 送 回 以 修 復 江 土反  主 中 心 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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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中 斷 運 作 之 系 統 ， 例 如 以 D B 的 I m a g e  C o p y 和 交

易 的 L o g 以 回 復 江 土 反   中 心 的 資 料 庫 。 需 回 傳 江 土反

中 心 的 內 容 有 ：

A . 系 統 軟 體 程 式 館 ( M V S ,  V T A M ,  I M S… )

B . 應 用 系 統 程 式 館

C . J C L

D . 資 料 庫

E . 批 次 檔 案 ／ 資 料

( 2 ) 連 線 網 路 修 復：依 據 1 9 9 5 年 阪 神 大 地 震 災 害 復 建 之

經 驗 與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， 本 項 工 作 需 時 約 三 週 。

( 3 ) 硬 體 設 備 修 護 ： 約 需 一 週 。

( 4 ) A P S 系 統 與 應 用 程 式 復 建 ： 約 需 數 日 。

( 5 ) I P S 系 統 與 應 用 程 式 復 建 ： 約 需 一 週 。

總 計 約 需 四 週 以 完 成 各 項 復 歸 工 作 。

5 . 兩 地 資 料 同 步 之 確 認

　 　 前 述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資 訊 系 統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建 置 各

項 繁 複 的 規 劃 和 程 序 唯 一 的 目 標 ， 就 是 要 使 主 、 副 中

心 兩 地 的 資 料 能 於 任 何 時 間 都 儘 可 能 保 持 一 致 或 同

步 ， 如 此 在 一 旦 發 生 災 變 時 ， 副 中 心 能 在 最 短 時 間 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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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可 接 替 被 中 斷 的 系 統 運 作 ， 而 無 需 曠 廢 時 日 重 灌 系

統 或 修 復 資 料 庫 之 內 容 。 但 應 如 何 、 以 及 應 間 隔 多 久

確 認 主 、 副 兩 地 的 資 料 確 屬 一 致 ？ 該 銀 行 採 行 之 方 法

如 下 ：

( 1 ) 資 料 庫 內 容 一 致 性 之 確 認

　 　 因 為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使 用 I M S / R S R 功 能 ， 這 使 得

主 中 心 的 主 資 料 庫 和 副 中 心 的 備 份 資 料 庫 內 容 可

確 保 一 致 ， 亦 即 由 I M S 確 保 資 料 之 同 步 。 至 於 使 用

者 若 對 D B 做 擴 檔 、 變 更 架 構 等 維 護 工 作 （ 例 如 採

o f f - l i n e 方 式 的 D B 維 護 ）， 則 I M S 並 不 保 証 副 中 心

的 備 份 D B 能 同 步 做 更 新 。 此 時 可 採 用 下 列 工 具 ：

A . 使 用 D B T o o l s  ( D E D B  p o i n t e r  c h e c k e r )

B . 自 行 撰 寫 程 式 ( u n l o a d e d  d a t a )

( 2 ) 系 統 設 定 一 致 性 之 確 認

　 　 經 由 定 期 的 計 劃 性 R T K O 演 練 測 試 以 確 定 主 、

副 兩 地 系 統 是 否 一 致 。 每 個 月 A P S 系 統 切 換 演 練 一

次 ， 時 間 選 在 週 六 晚 間 ， 先 由 主 中 心 切 換 至 副 中 心

接 替 運 作 二 小 時 ， 這 段 時 間 內 帳 戶 儲 金 連 線 系 統 係

由 芳 賀 副 中 心 運 作 處 理 ， 至 次 日 早 上 方 再 切 換 復 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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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江 土反  主 中 心 。 目 前 日 本 銀 行 基 於 成 本 效 益 之 考

量 ， 廿 四 小 時 服 務 作 業 尚 未 普 遍 ， 故 每 月 一 次 的 計

劃 性 R T K O 演 練 測 試 對 客 戶 服 務 影 響 不 大 。

(五)備援機制優劣分析

　 　 採 用 不 同 的 備 援 策 略 和 機 制 ， 建 置 之 難 易 程 度 、 所

需 投 入 之 時 程 長 短 、 人 力 多 寡 ， 甚 而 建 置 完 成 後 所 得 到

的 備 援 實 效 均 各 有 不 同 。 以 下 就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採 用 之 二

種 不 同 備 援 架 構 ： R S R （ 屬 o n l i n e  d a t a  m i r r o r i n g ） 與 F T P

（ 屬 b a t c h  d a t a  m i r r o r i n g ） 之 優 劣 加 以 分 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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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 S R F T P

1.漏 失 資 料 情 況 輕 微，僅 系 統 中 斷

之 時 段 (約 10∼ 20 筆 交

易 )受 影 響

情 況 嚴 重 ， 系 統 中 斷

當 日 全 天 所 有 交 易 均

可 能 受 影 響

2. 系 統 中 斷 時

間

二 小 時 (Tracker 關 閉 ，

新 APS 啟 動 )

一 天 ( 當 日 及 前 日 資

料 庫 之 回 復 )

3.DB 可 使 用 程

度

立 即 可 用

(1) 屬 自 動 化 DB

mirroring

(2)無 需 建 置 DB 追 蹤 檢

查 工 具

(3)主 機 負 載 不 受 影 響

曠 日 廢 時

(1) 備 份 運 送 時 間 ＋

DB 回 復 時 間

(2)需 建 置 DB 追 蹤 檢

查 工 具

(3)主 機 負 載 偏 高

4.切 換 程 序 簡 易 ( 下 達 系 統 指 令 即

可 )

複 雜 (需 執 批 次 流 程 )

5.Image Copy

之 管 理

只 需 initial  load (user 維

護 除 外 )

只 需 initial  load (user

維 護 除 外 )

　 　 由 上 表 可 知 ， R S R 的 備 援 效 益 遠 優 於 F T P。 故 三 菱 信

託 銀 行 在 備 援 系 統 建 置 時 ， 針 對 較 具 時 效 性 與 備 援 急 迫

性 的 A P S 系 統 ， 即 投 入 可 觀 的 人 力 將 該 系 統 的 K e y  F i l e s

以 及 絕 大 多 數 的 S e q u e n t i a l  F i l e s 轉 換 成 資 料 庫 架 構 ， 一

則 使 得 批 次 流 程 幾 乎 全 係 B M P 模 式 ， 二 則 使 得 O n - l i n e

作 業 與 B M P 之 批 次 流 程 均 能 納 入 I M S / R S R 備 援 機 制 內 。

其 餘 無 法 或 不 宜 改 成 資 料 庫 架 構 之 S e q u e n t i a l  F i l e s、純 批

次 流 程 與 系 統 檔 案 、 程 式 館 之 同 步 ， 才 採 用 F T P 方 式 傳

送 備 援 資 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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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菱 信 託 銀 行 資 訊 中 心 運 作 功 能

Mitsubishi Trust & Banking Corp. 

Data Processing 
Center(APS/IPS)

Disaster Recovery(Trust)

IT Development Center

Server Center(RS/6000)

Call  Center

(Telephone Banking)

Command Center

Data Processing 
Center(Trust)

Disaster Recovery 
(APS/IPS)

Print & Delivery Center

〔Osaka(Esaka)〕 〔Tochigi(Haga)〕

〔Tokyo(Kohnan)〕 [Kanagawa(Kawasaki)〕

Computer center:

   Location and Function

圖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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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菱 信 託 銀 行 資 訊 中 心 系 統 配 置

Mitsubishi Trust & Banking Corp. 

H/W

9021-820

IT Development Center

Server Center(RS/6000)

Call  Center

(Telephone Banking)

Command Center

H/W

9672-Z77,9672-R65,9021-982

Print & Delivery Center

〔Osaka(Esaka)〕 〔Tochigi(Haga)〕

〔Tokyo(Kohnan)〕 [Kanagawa(Kawasaki)〕

System Configuration

Remote CTC (3Mbps)

Distance(700km)

圖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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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菱 信 託 銀 行 系 統 架 構 與 備 援 規 劃

 configuration Ａ Ｐ Ｓ

 （ Ｄ ｉ ｓ ａ ｓ ｔ ｅ ｒ Ｏ ｃ ｃ ｕ ｒ ｒ ｅ ｄ ）

       Ａ Ｐ Ｓ

XRF Hot tanby   （ Ｓ ）
      Ｉ Ｐ Ｓ

 Ｂ ｒ ａ ｎ ｃ ｈ Ｏ ｆ ｆ ｉ
 ｃ ｅ Ｓ ｙ ｓ ｔ ｅ ｍ

ＤＢ ＤＢ

Ｔ ｒ ｕ ｓ ｔ

ESAKA HAGA

       Ａ Ｐ Ｓ

XRF Hot tanby   （ Ｓ ）

 Ａ Ｐ Ｓ

  （ Ｔ ｒ ａ ｃ ｋ ｅ ｒ ）
      Ｉ Ｐ Ｓ

 Ｂ ｒ ａ ｎ ｃ ｈ Ｏ ｆ ｆ ｉ
 ｃ ｅ Ｓ ｙ ｓ ｔ ｅ ｍ

ＤＢ ＤＢ

Ｔ ｒ ｕ ｓ ｔ

ESAKA HAGA

       Ａ Ｐ Ｓ

XRF Hot tanby   （ Ｓ ）

Recovery
Ｉ Ｃ ＋ ｌ ｏ ｇ

 configuration Ａ Ｐ Ｓ

  （ Ｒ ｅ ｔ ｕ ｒ ｎ ｔ ｏ Ｎ ｏ ｒ ｍ ａ ｌ ）

圖 三



─ 2 4 ─

肆 、 資 訊 作 業 容 量 規 劃 (Capaci ty Planning)

一 、 什 麼 是 資 訊 作 業 容 量 規 劃

　 　 資 訊 作 業 容 量 規 劃 是 為 了 資 訊 系 統 環 境 之 管 理 和 控 制 而 進

行 的 一 套 程 序 或 方 法 論 。 經 由 這 一 套 方 法 的 運 作 ， 使 吾 人 能 根

據 業 務 的 發 展 對 未 來 特 定 期 間 內 各 種 營 運 項 目 的 業 務 量 （ 如 每

日 儲 金 業 務 的 存 提 次 數 ）、 資 訊 系 統 的 作 業 量（ Wo r k l o a d： 如 每

小 時 連 線 I M S 系 統 交 易 筆 數 、 批 次 流 程 J o b 數 ）， 以 及 因 此 所

需 的 各 類 資 訊 資 源 （ 如 電 腦 主 機 、 磁 碟 機 ） 之 容 量 大 小 做 一 合

理 有 效 的 預 估 ， 以 滿 足 客 戶 服 務 與 企 業 發 展 的 需 求 。 容 量 規 劃

的 目 的 則 是 確 保 在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的 目 標 下 ， 各 個 階 段 不 同 的 業

務 成 長 環 境 ， 資 訊 作 業 都 能 夠 有 足 夠 容 量 的 資 訊 資 源 以 配 合 ，

不 致 有 資 源 配 置 過 多 、 形 成 浪 費 ， 或 容 量 不 足 、 阻 礙 業 務 推 展

的 情 形 發 生 。

　 　 容 量 規 劃 屬 於 企 業 管 理 的 功 能 之 一 ， 涵 蓋 的 工 作 內 容 可 謂

多 面 向 、 多 角 度 ， 涵 蓋 的 時 間 廣 度 則 由 過 去 、 現 在 到 未 來 ， 溝

通 的 對 象 則 包 括 了 業 務 部 門 人 員 、 資 訊 部 門 人 員 以 及 高 層 管 理

人 員 。 多 面 向 的 工 作 在 管 理 面 如 掌 握 企 業 經 營 的 目 標 與 策 略 、

在 業 務 面 如 了 解 各 項 業 務 的 特 色 與 推 展 方 向 、 在 資 訊 面 如 分 析

資 訊 系 統 各 項 作 業 量 以 及 各 類 資 訊 資 源 使 用 率 等 技 術 性 數 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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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時 間 座 標 上 則 由 累 積 過 去 的 歷 史 資 料 ， 延 伸 到 收 集 目 前 的 各

種 量 化 數 據，進 而 再 以 前 二 者 為 基 礎，推 估 未 來 可 能 的 業 務 量 、

作 業 量 、 使 用 率 以 及 所 需 的 資 源 容 量 。 另 因 工 作 性 質 所 致 ， 容

量 規 劃 人 員 常 需 與 業 務 部 門 的 展 業 企 劃 人 員 、 資 訊 部 門 的 研 發

規 劃 人 員 、 系 統 程 式 人 員 、 程 式 設 計 人 員 多 所 互 動 。 在 預 見 未

來 容 量 不 足 以 因 應 業 務 發 展 ， 需 按 時 依 需 求 增 置 、 汰 換 或 提 昇

相 關 資 訊 資 源 時 ， 容 量 規 劃 人 員 更 應 善 盡 幕 僚 職 責 ， 研 擬 資 訊

資 源 容 量 規 劃 建 議 書 或 簡 報 ， 詳 述 各 項 主 要 資 訊 設 備 增 置 提 昇

方 案 之 成 本 效 益 與 優 劣 分 析 ， 以 得 到 企 業 高 層 主 管 的 充 分 了 解

與 支 持 。

二 、 容 量 規 劃 的 五 大 步 驟

　 　 隨 著 企 業 永 續 的 經 營 ， 現 有 業 務 或 成 長 或 萎 縮 ， 新 業 務 項

目 不 斷 加 入 營 運 ， 這 使 得 配 合 運 作 的 電 腦 中 心 資 訊 資 源 每 個 時

期 所 需 容 量 變 動 不 居 ， 而 非 固 定 不 變 ， 故 而 容 量 規 劃 自 然 成 為

一 項 需 持 續 反 複 進 行 的 工 作 ， 其 步 驟 有 五 ， 分 述 如 下 ：

(一)確定業務範圍

　 　 企 業 的 電 腦 中 心 必 然 同 時 服 務 多 個 不 同 的 業 務 部

門 ， 每 個 業 務 部 門 可 能 有 多 個 應 用 系 統 同 時 營 運 ， 這 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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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用 系 統 無 論 是 連 線 即 時 作 業 、 或 是 批 次 作 業 ， 在 在 都

會 耗 用 電 腦 中 心 的 資 訊 資 源 容 量 。 容 量 規 劃 的 首 要 步 驟

即 在 定 義 規 劃 的 範 圍 ， 也 就 是 找 出 所 有 作 業 已 經 電 腦 化

的 各 項 營 運 業 務 的 下 列 相 關 資 料 ：

1 . 作 業 範 圍 。

2 . 作 業 性 質 ： 連 線 處 理 或 批 次 處 理 。

3 . 主 要 的 作 業 項 目 與 業 務 量：如 自 動 提 款 機 的 每 日 提 款 次

數 。

4 . 預 估 未 來 業 務 量 的 成 長 。

(二)收集資料

　 　 利 用 系 統 管 理 和 衡 量 工 具 收 集 各 營 運 業 務 相 關 的 應

用 系 統 下 列 資 料 ：

1 . 資 訊 作 業 ( W o r k l o a d ) 量 ： 為 了 處 理 前 項 業 務 範 圍 內 各 作

業 項 目 的 業 務 量 ， 資 訊 作 業 所 執 行 的 連 線 應 用 系 統 交

易 ( T r a n s a c t i o n ) 筆 數 與 批 次 流 程 J o b 數 。 由 此 可 以 得 到

營 運 業 務 量 與 資 訊 作 業 量 之 間 的 對 應 關 係 。

2 . 資 訊 資 源 使 用 率 ( R e s o u r c e s  U s a g e ) ： 為 了 執 行 前 述 的 資

訊 作 業 ， 各 項 系 統 資 源 （ 如 主 機 、 通 道 、 磁 碟 機 ⋯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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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容 量 耗 用 情 形 。 由 此 可 以 得 到 資 訊 作 業 量 與 資 源 使

用 率 之 間 的 對 應 關 係 。

(三)掌握營運方針

　 　 在 建 置 容 量 規 劃 的 功 能 與 程 序 時 ， 極 重 要 的 一 點

是 ， 規 劃 人 員 能 得 到 來 自 管 理 階 層 有 關 未 來 企 業 營 運 方

針 與 策 略 、 重 點 業 務 推 展 時 程 與 方 向 、 以 及 應 列 入 特 殊

考 量 的 各 種 業 務 需 求 等 種 種 管 理 性 的 明 確 指 示 。 因 為 唯

有 將 前 述 各 項 管 理 性 指 示 融 入 資 源 容 量 的 規 劃 內 ， 方 可

確 保 資 訊 作 業 的 各 項 資 源 容 量 能 真 正 滿 足 業 務 成 長 的 需

求 ， 而 不 致 因 未 能 掌 握 與 配 合 企 業 營 運 方 向 ， 使 得 資 源

容 量 配 置 不 足 ， 從 而 阻 礙 了 業 務 的 推 展 與 成 長 。

(四)分析與預估

　 　 一 旦 得 到 前 述 各 項 資 料 與 數 據 ， 便 可 由 各 現 有 業 務

所 預 估 的 未 來 業 務 成 長 量 ， 分 析 並 預 測 資 訊 作 業 所 需 執

行 的 作 業 量 、 以 及 所 需 耗 用 的 資 源 容 量 ， 最 終 就 能 推 算

出 未 來 每 一 個 時 期 所 應 配 置 的 資 訊 作 業 資 源 ， 這 包 括 了

電 腦 主 機 的 處 理 器 個 數 與 能 量 、 主 要 記 憶 體 與 擴 充 記 憶

體 的 大 小 、 通 道 個 數 、 控 制 機 、 磁 碟 機 、 磁 帶 機 、 列 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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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等 主 機 設 備 與 週 邊 設 備 。

　 　 可 使 用 的 預 測 推 算 技 術 與 工 具 甚 多 ， 其 專 業 性 、 複

雜 度 、 所 需 成 本 與 作 業 時 間 亦 各 有 不 同 ， 所 得 預 估 數 據

之 準 確 性 自 然 亦 各 有 高 下 。 常 用 的 預 測 方 法 如 下 ：

1 . 憑 累 積 之 經 驗 值 。

2 . 線 性 分 析 。

3 . 等 候 模 式 ： 工 具 如 A N C I C S 。

4 . 系 統 模 擬 ： 工 具 如 S N A P S H O T 。

5 . 網 路 模 擬 ： 工 具 如 T P N S 。

　 　 前 述 之 分 析 、 預 估 均 針 對 可 取 得 各 項 數 據 與 資 料 之

現 有 業 務 而 言 ， 至 於 處 於 規 劃 或 開 發 階 段 的 新 種 業 務 因

尚 無 任 何 量 化 數 據 ， 此 時 便 需 與 業 務 部 門 和 資 訊 部 門 相

關 人 員 深 入 研 討 、 了 解 該 新 種 業 務 與 應 用 系 統 的 特 性 與

架 構 後 ， 參 酌 較 相 近 的 應 用 系 統 作 業 量 與 資 源 使 用 率 等

數 據 ， 或 加 權 或 扣 減 相 關 比 重 後 推 估 此 一 新 種 業 務 的 各

項 量 化 數 據 。

(五)擬具建議書

　 　 經 由 前 述 分 析 與 預 估 已 得 未 來 各 個 時 期 資 訊 作 業 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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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的 資 源 容 量 ， 考 量 現 有 各 項 資 源 設 備 之 容 量 大 小 與 使

用 年 限 ， 便 可 知 這 些 設 備 何 時 應 予 汰 換 或 提 昇 容 量 ， 以

及 何 時 應 增 置 何 種 新 設 備 。 容 量 規 劃 人 員 應 在 企 業 預 算

額 度 之 內 研 擬 各 種 可 能 的 容 量 規 劃 與 設 備 提 昇 方 案 ， 並

分 析 各 方 案 所 需 成 本 、 可 得 效 益 以 及 優 點 、 缺 點 與 限 制

等 ， 規 劃 作 業 中 因 牽 涉 未 來 業 務 推 展 各 種 不 確 定 因 素 而

做 的 種 種 假 設 亦 應 一 一 明 述 。 據 此 擬 具 而 成 之 建 議 書 或

簡 報 將 有 助 於 企 業 高 層 主 管 ， 在 充 分 了 解 後 給 予 政 策 性

指 示 或 支 持 ， 以 落 實 容 量 規 劃 作 業 的 功 能 與 目 標 。

三 、 與 容 量 規 劃 有 關 的 其 他 系 統 管 理 程 序 和 功 能

　 　 容 量 規 劃 作 業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了 解 與 推 算 為 了 要 處 理 未 來 可

預 見 的 業 務 量 ， 究 竟 需 要 多 少 的 資 訊 資 源 容 量 。 因 其 作 業 特 性

所 致 ， 容 量 規 劃 無 可 避 免 地 必 然 與 資 訊 作 業 系 統 管 理 的 其 它 環

節 產 生 關 聯 ， 甚 而 互 相 重 疊 。 以 下 就 這 些 相 關 的 系 統 管 理 程 序

之 內 容 簡 述 之 ：

(一)策略性規劃

1 . 擬 定 企 業 與 業 務 之 策 略 性 規 劃 。

2 . 擬 定 資 訊 作 業 策 略 性 規 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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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預算規劃

1 . 將 計 劃 與 專 案 轉 換 成 以 預 算 項 目 與 金 額 之 方 式 表 達 。

2 . 研 擬 各 種 替 代 方 案 ， 並 加 以 評 估 。

(三)業務應用系統之開發

1 . 藉 由 系 統 開 發 生 命 週 期 之 方 法 論 與 程 序 進 行 專 案 管

理 。

2 . 評 估 各 項 服 務 要 求 。

3 . 衡 量 技 術 性 需 求 與 可 能 造 成 的 衝 擊 。

(四)應用系統之運作與維護

1 . 將 應 用 系 統 納 入 正 式 營 運 作 業 的 範 圍 內 。

2 . 維 護 程 式 碼 與 作 業 流 程 。

(五)問題管理

1 . 以 管 理 性 方 法 處 理 及 解 決 系 統 問 題 。

2 . 將 問 題 的 狀 態 與 追 蹤 報 告 程 序 化 。

(六)系統效能管理

1 . 調 適 系 統 運 作 效 能 以 保 持 正 常 的 系 統 回 應 時 間 與 服 務

水 準 ， 並 使 資 源 之 運 作 達 到 最 佳 效 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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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分 析 並 解 決 與 系 統 回 應 時 間 相 關 之 問 題 。

3 . 製 作 各 項 設 備 之 系 統 使 用 率 報 表 。

(七)變更管理

1 . 對 正 式 作 業 之 營 運 系 統 變 更 加 以 管 理 。

2 . 製 作 變 更 報 告 和 時 程 進 度 表 。

(八)資源採購作業

1 . 研 擬 需 求 建 議 書 。

2 . 研 擬 規 格 、 時 程 與 招 標 書 等 相 關 文 件 。

3 . 進 行 設 備 採 購 並 追 蹤 進 度 。

(九)新技術發展方向之研擬

1 . 評 估 各 項 資 訊 技 術 與 新 產 品 。

2 . 研 擬 資 訊 技 術 與 架 構 之 發 展 策 略 與 目 標 計 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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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備援中心容量規劃(IMS/RSR Capacity Planning)

一 、 概 述

　 　 一 般 性 的 電 腦 中 心 其 資 訊 作 業 容 量 規 劃 之 定 義 、 目 的 、 步

驟 、 及 與 其 它 系 統 管 理 程 序 之 關 係 已 如 前 篇 所 述 ， 但 在 建 置 災

害 回 復 備 援 中 心 時 ， 無 論 採 行 何 種 備 援 架 構 和 機 制 ， 備 援 中 心

因 其 特 殊 的 備 援 設 計 和 考 量 所 致 ， 其 作 業 環 境 與 容 量 需 求 必 然

不 同 於 執 行 正 常 營 運 任 務 的 主 中 心 。 這 種 容 量 規 劃 的 差 異 性 與

困 難 度 尤 以 備 援 中 心 初 建 置 時 為 甚 ， 因 為 建 置 初 始 、 容 量 規 劃

毫 無 前 例 或 經 驗 可 循 ， 極 易 因 規 劃 不 當 使 得 備 援 中 心 各 項 資 訊

資 源 或 配 置 過 多 、 形 成 浪 費 ， 或 配 置 不 足 影 響 備 援 作 業 之 運 作

與 備 援 功 能 之 發 揮 。

　 　 另 一 方 面 ， 建 置 有 備 援 功 能 的 營 運 主 中 心 因 為 需 即 時 或 定

時 將 重 要 的 備 援 資 料 ， 以 連 線 或 批 次 方 式 傳 送 至 異 地 的 備 援 中

心 ， 這 也 使 得 主 中 心 在 主 機 處 理 能 量 、 磁 碟 機 容 量 或 連 線 網 路

頻 寬 等 相 關 的 資 源 容 量 上 ， 較 未 建 置 備 援 功 能 時 的 需 求 量 為

高 。 以 下 就 建 置 災 害 回 復 備 援 作 業 時 ， 主 營 運 中 心 與 備 援 中 心

在 進 行 容 量 規 劃 作 業 時 之 特 殊 考 量 與 應 注 意 事 項 簡 述 之 。 因 為

日 本 建 置 有 備 援 機 制 與 作 業 之 各 大 銀 行 與 金 融 機 構 ， 多 採

I M S / R S R 之 備 援 架 構 ， 故 此 處 係 以 I M S / R S R 為 例 說 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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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前 期 規 劃

(一)確定備援中心的系統需求

1 . 可 允 許 的 系 統 中 斷 時 間 為 多 長 ？ 亦 即 備 援 中 心 的 系 統

至 遲 應 在 多 久 之 內 啟 動 接 替 遭 受 災 變 的 主 中 心 運 作 ？

2 .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：

( 1 ) 較 具 時 效 性 與 備 援 急 迫 性 、 而 應 納 入 備 援 機 制 範 圍

內 之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為 何 ?

A . 應 納 入 備 援 機 制 之 連 線 交 易 種 類 為 何 ？

B . 應 納 入 備 援 機 制 之 批 程 流 程 種 類 為 何 ？

C . 應 納 入 備 援 機 制 之 資 料 庫 種 類 為 何 ？

( 2 ) 連 線 交 易 量 是 否 與 主 中 心 相 同 ？

3 . 系 統 可 使 用 度 ： 是 否 與 主 中 心 相 同 ？

( 1 ) 使 用 X R F 同 地 熱 備 援 機 制 。

( 2 ) 或 是 所 有 重 要 設 備 、 組 件 均 於 同 地 配 置 雙 套 互 為 備

援 。

4 . 系 統 運 作

( 1 ) 平 常 之 一 般 性 作 業 ： 接 收 主 中 心 傳 來 之 資 料 以 更 新

備 份 資 料 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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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災 變 發 生 時 之 切 換 接 替 與 回 復 作 業 。

( 3 ) 硬 體 與 軟 體 之 維 護 作 業 。

(二)建置時程規劃

規 劃 各 建 置 作 業 項 目 之 時 程 進 度 表 。

三 、 RSR 的 資 源 需 求

(一)硬體

主 機 、 磁 碟 機 、 通 訊 控 制 機 、 高 速 通 訊 線 路 、 切 換 器 。

(二)軟體

操 作 系 統 、 連 線 系 統 、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、 系 統 安 控 軟 體 、

與 系 統 管 理 軟 體 。

(三)人員

規 劃 人 員 、 設 計 人 員 、 建 置 人 員 、 測 試 人 員 、 教 育 訓 練

人 員 。

(四)運作機制

自 動 化 作 業 機 制 、 降 低 漏 失 資 料 發 生 率 之 機 制 、 安 控 機

制 、 管 理 機 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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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： 上 述 資 源 需 求 於 測 試 系 統 環 境 與 正 式 運 作 環 境 均 需 同

時 考 量 。

四 、 進 行 方 式

( 一 ) 採 行 紙 上 計 劃 作 業 ， 預 為 縝 密 詳 盡 之 規 劃 與 估 算 。

( 二 ) 於 系 統 環 境 下 測 試 。

( 三 ) 參 酌 其 它 企 業 電 腦 備 援 中 心 之 建 置 經 驗 。

五、規劃考量重點

在 進 行 系 統 設 計、建 置、建 立 機 制 與 教 育 訓 練 之 容 量 規 劃 時 ，

應 考 量 之 重 點 如 下 ：

(一)備援中心

1 . 切 換 接 替 作 業 ( R T K O ) 完 成 後 啟 動 營 運 I M S

考 量 重 點 ： 所 需 容 量 將 依 備 援 作 業 允 許 的 最 短 系 統 應

啟 動 時 間 、 與 系 統 回 應 時 間 之 長 短 而 有 不

同 。

2 . T r a c k i n g  I M S

考 量 重 點 ： 所 需 容 量 因 採 行 之 備 援 作 業 方 式 而 異 。

( 1 ) 接 收 主 中 心 傳 來 的 L o g s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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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更 新 備 援 中 心 的 備 份 資 料 庫 。

 (二)營運主中心

1 . 營 運 I M S

考 量 重 點 ： 若 採 R S R 機 制 ， 因 需 即 時 傳 送 L o g s ， 將 使

各 種 資 源 的 容 量 需 求 因 之 增 加 。

2 . R T K O 完 成 後 啟 動 T r a c k i n g  I M S

考 量 重 點 ： 需 待 遭 災 變 毀 損 之 主 中 心 大 樓 建 物 、 公 用

設 施 以 及 電 腦 設 備 均 修 護 、 恢 復 正 常 後 ，

再 行 復 歸 準 備 作 業 ， 其 餘 就 容 量 需 求 並 無

特 殊 考 量 。

六 、 硬 體

(一)主機與記憶體

1 . 備 援 中 心

( 1 ) R T K O 完 成 後 啟 動 營 運 I M S

此 時 是 所 有 的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， 或 是 只 允 許 較 重 要 的

應 用 系 統 先 行 恢 復 作 業 ？ 恢 復 作 業 的 應 用 系 統 數

目 不 同 ， 所 耗 用 的 主 機 能 量 與 記 憶 體 大 小 自 然 隨 之

有 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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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Tracking IMS、 TMS (Transpor t  Management Subsystem)與

V T A M 因 執 行 下 列 作 業 亦 會 耗 用 主 機 與 記 憶 體 容

量 ：

A .  接 收 主 中 心 傳 來 的 L o g s 。

B .  更 新 備 份 資 料 庫 。

C .  O n l i n e  F o r w a r d  R e c o v e r y 。

2 . 營 運 主 中 心

( 1 ) 營 運 I M S 、 T M S 與 V T A M

A . 因 R S R 機 制 使 對 主 機 、 記 憶 體 容 量 需 求 隨 之 增

高 。

B . 經 由 L o g g e r 及 I L S  ( I s o l a t e d  L o g  S e n d e r ) 將 L o g s

傳 送 至 備 援 中 心 。

( 2 ) R T K O 完 成 後 之 T r a c k i n g  I M S、T M S 與 V T A M 無 特 殊

考 量 。

3 . 考 量 重 點

( 1 ) C P U 使 用 率 、 記 憶 體 大 小 、 P a g i n g 比 率 。

( 2 ) 主 記 憶 體 與 擴 充 記 憶 體 之 使 用 情 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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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磁碟機、磁帶機

1 . 容 量 、 速 度 、 可 接 通 道 數 。

2 . 考 量 重 點 ： I / O  R a t e 、 通 道 與 設 備 使 用 率 、 C a c h e  H i t 比

值 。

(三)通訊控制機

1 . 接 受 與 傳 送 資 料 之 容 量 。

2 . 所 使 用 之 通 訊 協 定 。

3 . 考 量 重 點 ： 資 料 傳 輸 量 。

(四)高速通訊線路

1 . 傳 輸 容 量 與 頻 寬 。

2 . 考 量 重 點 ： 資 料 傳 輸 量 。

(五)切換器

1 . 連 線 至 備 援 中 心 之 作 業 時 段 。

七 、 軟 體

針 對 連 線 系 統 與 各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， 以 下 各 點 均 對 資 源 容 量 有

所 影 響 ：

( 一 ) 各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均 開 放 所 有 的 連 線 交 易 ？ 抑 或 各 依 業 務

重 要 性 與 急 迫 性 限 制 可 開 放 恢 復 作 業 之 交 易 種 類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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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開 啟 之 R e g i o n s 數 。

( 三 ) 與 聯 外 系 統 （ 如 金 資 中 心 ） 之 關 係 。

( 四 ) 考 量 重 點 ：

1 . 連 線 交 易 線 上 回 應 時 間 。

2 . 單 筆 交 易 全 部 處 理 時 間 。

3 . 交 易 量 。

八 、 人 員

(一)規劃、設計、建置與測試

1 . 專 案 管 理 技 能 之 養 成 與 教 育 。

2 . 系 統 程 式 技 能 之 養 成 與 教 育 。

(二)操作

1 . 操 作 人 員 之 教 育 訓 練

2 . 考 量 重 點 ：

( 1 ) 時 程 與 進 度 之 規 劃 。

( 2 ) 工 作 量 。

( 3 ) 區 分 群 組 。

( 4 ) 作 業 狀 態 之 追 蹤 。

( 5 ) 定 期 檢 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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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 、 心 得 與 建 議

一 、 傳 統 上 金 融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多 以 分 行 終 端 機 或 自 動 櫃 員

機 連 線 交 易 的 方 式 處 理 之 ， 受 限 於 分 行 機 構 數 目 以 及 終 端

機 、 櫃 員 機 等 設 備 數 量 之 影 響 ， 一 般 而 言 營 運 業 務 量 與 資

訊 作 業 量 的 成 長 較 為 穩 定 ， 這 使 得 在 資 源 容 量 規 劃 上 亦 較

有 跡 可 循 。

　 　 唯 在 網 路 科 技 發 達 、 網 際 網 路 盛 行 之 今 日 ， 各 金 融 機

構 為 求 提 升 企 業 形 象 與 顧 客 服 務 水 準 ， 無 不 相 繼 投 入 電 子

商 務 的 領 域 中 。 這 種 由 客 戶 直 接 上 網 進 行 查 詢 結 餘 或 轉 帳

等 金 融 交 易 的 新 種 作 業 型 態 ， 對 主 機 資 源 的 耗 用 情 形 不 同

於 以 往 。 而 散 佈 網 路 各 角 落 的 潛 在 客 戶 以 及 可 隨 時 上 網 交

易 打 破 了 分 行 營 運 時 間 之 限 制 ， 這 種 種 都 使 得 業 務 量 更 難

預 估 、 交 易 尖 峰 時 段 更 難 掌 握 ， 而 容 量 規 劃 的 困 難 度 亦 相

對 升 高 。

　 　 建 議 容 量 規 劃 人 員 可 參 考 國 外 或 本 國 已 建 置 電 子 商

務 功 能 之 金 融 機 構 運 作 經 驗 ， 了 解 電 子 商 務 在 客 戶 使 用

上 、 資 訊 作 業 上 、 以 及 資 源 耗 用 上 異 於 傳 統 交 易 方 式 之 特

性 ， 以 及 在 進 行 容 量 規 劃 時 應 特 別 列 入 考 量 之 因 素 ， 以 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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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規 劃 方 向 正 確 ， 並 提 高 容 量 預 估 之 準 確 度 。

二 、 備 援 機 制 R S R 與 X R C （ 遠 程 拷 貝 功 能 ： E x t e n d e d  R e m o t e

C o p y ） 之 功 能 比 較 如 下 ， 建 議 備 援 規 劃 時 依 作 業 特 性 與 適

用 範 圍 選 擇 建 置 。

R S R X R C

1 . 性 質 軟 體 功 能 硬 體 功 能

2 . 產 品 名 稱 I M S
磁 碟 控 制 機 ＋

S D M

3 . 回 復 單 位 D B V o l u m e

4 . 傳 送 內 容 I M S  L o g
U p d a t e  D a t a

( A f t e r  I m a g e )

5 . 線 路 傳 輸 量 低 高

6 . 資 料 整 合 一 致 性 高 低

7 . 資 料 漏 失 小 大

8 . 服 務 中 斷 時 間 短 長

三 、 不 同 的 備 援 建 置 如 X R F、 X R C、 R S R、 F T P 其 架 構 、 功 能 各

異 、 所 需 條 件 與 建 置 成 本 、 效 益 亦 各 有 所 別 ， 在 進 行 備 援

系 統 規 劃 時 應 根 據 本 身 之 作 業 特 性 與 備 援 需 求 ， 審 慎 評 估

其 優 劣 與 適 用 性 。 如 三 菱 信 託 銀 行 為 了 全 面 建 置 I M S / R S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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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備 援 功 能 ， 乃 在 備 援 專 案 進 行 時 即 投 入 可 觀 的 成 本 大 幅

度 地 修 改 應 用 系 統 與 資 料 庫 架 構 ， 並 將 絕 大 多 數 的

S e q u e n t i a l  F i l e s 轉 成 D B ， 故 而 批 次 作 業 均 可 以 B M P 方 式

處 理 ， 亦 得 與 連 線 作 業 一 起 納 入 I M S / R S R 之 備 援 運 作 範 圍

內 。 唯 本 局 業 務 種 類 繁 多 、 應 用 系 統 龐 雜 ， 架 構 與 程 式 之

更 易 改 寫 其 困 難 度 與 所 需 成 本 遠 超 乎 想 像 ， 是 否 宜 採 三 菱

銀 行 之 模 式 仍 值 深 入 探 討 。

四 、 R S R、 X R C、 F T P 三 種 備 援 機 制 因 其 運 作 原 理 與 功 能 不 同 ，

對 資 源 設 備 之 耗 用 需 求 差 異 亦 大 ， 在 進 行 備 援 中 心 容 量 規

劃 時 ， 宜 就 規 劃 建 置 之 功 能 所 可 能 耗 用 之 資 源 容 量 進 一 步

評 估 ， 以 下 就 其 原 則 簡 述 之 ：

(一)主機能量

1 . R S R

( 1 ) 主 中 心 ： 因 需 將 營 運 I M S 的 L o g 傳 送 至 副 中 心 ， 額

外 耗 用 能 量 約 為 營 運 I M S 主 機 使 用 率 的 百

分 之 三 至 五 。

( 2 ) 副 中 心 ： T r a c k e r  I M S 接 收 主 中 心 傳 來 的 L o g ， 據 以

更 新 備 份 資 料 庫 ， 所 耗 用 能 量 約 為 主 中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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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運 I M S 主 機 使 用 率 的 百 分 之 十 至 二 十 。

2 . X R C ： 主 要 耗 用 副 中 心 之 主 機 能 量 ， 由 副 中 心 之 M V S

直 接 至 主 中 心 磁 碟 控 制 機 抓 取 C a c h e 內 之

U p d a t e d  D a t a 以 更 新 副 中 心 之 備 份 磁 碟 ， 故 並 不

耗 用 主 中 心 之 主 機 能 量 。

3 . F T P ： 主 要 耗 用 主 中 心 之 主 機 能 量 ， 但 為 免 影 響 系 統 效

能 ， 可 選 擇 離 峰 時 段 傳 送 資 料 ， 故 對 主 機 容 量 衝

擊 較 小 。

(二)磁碟機容量

1 . 主 中 心

( 1 ) 如 使 用 X R C 機 制 ， 需 將 欲 藉 X R C 保 持 二 地 同 步 之

資 料 ， 置 放 於 主 中 心 有 X R C 功 能 之 磁 碟 （ 控 制 ） 機

之 下 ， 其 容 量 依 作 業 需 求 而 定 。

( 2 ) 如 使 用 R S R 或 F T P 機 制 ， 磁 碟 機 容 量 需 求 增 加 較 為

有 限 。

2 . 副 中 心

( 1 ) 切 換 接 替 作 業 ： 磁 碟 機 容 量 約 同 於 主 中 心 ， 但 可 扣

除 與 備 援 作 業 關 係 不 大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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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P O O L、 P A G E、 S M F、 W O R K 等 系

統 磁 碟 容 量 。

( 2 ) R S R：需 另 增 T r a c k i n g  M V S 與 I M S 之 系 統 所 需 容 量。

( 3 ) X R C ： 需 另 增 加 X R C 系 統 所 需 容 量 。

五 、 一 般 而 言 ， 如 果 希 望 一 旦 災 變 發 生 ， 備 援 中 心 接 替 系 統 運

作 後 之 交 易 回 應 時 間 與 服 務 水 準 和 原 先 主 中 心 相 同 ， 則 備

援 中 心 的 資 源 容 量 在 備 援 機 制 如 R S R、 X R C 本 身 所 需 的 部

分 之 外 ， 應 力 求 一 致 。 甚 而 備 援 中 心 所 需 容 量 反 高 於 主 中

心 ， 例 如 系 統 因 災 變 中 斷 運 作 切 換 至 備 援 中 心 復 原 時 ， 交

易 量 將 急 劇 攀 升 ， 耗 用 之 主 機 與 網 路 資 源 將 更 甚 於 主 中 心

平 日 的 耗 用 量 。 類 此 情 形 ， 在 規 劃 時 可 考 量 成 本 效 益 配 置

足 夠 的 備 援 容 量 ， 或 限 制 系 統 復 原 時 可 進 行 之 交 易 種 類 。

六 、 為 提 高 系 統 管 理 之 運 作 效 益 ， 主 中 心 與 備 援 中 心 之 系 統 軟

體 版 本 與 設 備 配 置 應 予 一 致 。 設 若 二 地 容 量 配 置 不 同 ， 如

資 料 庫 、 檔 案 存 放 方 式 與 磁 碟 機 A l l o c a t i o n 比 例 不 同 ， 將

使 二 地 的 A l l o c a t i o n  J C L 需 各 自 更 新 與 維 護 ， 建 議 備 援 規

劃 時 在 系 統 管 理 與 維 護 程 序 上 應 予 特 別 考 量 。

七 、 基 於 成 本 效 益 考 量 ， 日 本 大 型 金 融 機 構 大 都 只 對 與 客 戶 服

務 相 關 的 A P S 系 統 做 連 線 即 時 備 援 （ 如 I M S / R S R ）， 屬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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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 業 內 部 管 理 性 之 I P S 系 統 ， 則 或 僅 定 期 將 B a c k u p  T a p e

送 至 備 援 中 心 ， 甚 或 毫 無 任 何 備 援 措 施 。 另 外 為 了 充 分 利

用 備 援 中 心 平 日 備 而 不 用 的 龐 大 資 源 設 備 容 量 ， 日 本 銀 行

多 將 業 務 應 用 系 統 的 開 發 維 護 作 業 、 批 次 作 業 、 列 印 作 業

等 移 轉 到 備 援 中 心 執 行 ， 由 設 計 人 員 或 操 作 監 控 人 員 在 主

中 心 以 遠 程 登 入 ( R e m o t e  L o g o n ) 方 式 運 作，謹 提 出 以 供 郵 政

備 援 建 置 規 劃 之 參 考 。


